
证券代码：

000005

证券简称：世纪星源 公告编号：

2011-006

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所持股份

质押冻结的公告

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

2011

年

4

月

11

日，本司接到第一大股东（香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持有本司流通股

184,240,445

股，占本司总股本的

20.15％

，以下简称

"

中国投资

"

）通知，中国投资于

2011

年

4

月

7

日将其持有的本司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47,000,000

股质押给渤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用于贷款质押， 上述股份已在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相关股权质押登记手续。中国投资最近一次股票质押

信息披露在

2011

年

3

月

23

日的《证券时报》上。截至公告日，中国投资持有的股份共计

169,000,000

股被

质押冻结，占本司总股本的

18.48％

。

特此公告。

深圳世纪星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

O

一一年四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130

证券简称：沃尔核材 公告编号：

2011－013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配股申请获得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审核通过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

2011

年

4

月

11

日，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行审核委员会

2011

年第

65

次工作会议审核了深圳

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配股申请。根据审核结果，公司配股申请获得有条件通

过。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书面核准文件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深圳市沃尔核材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1

年

4

月

12

日

股票代码：

002032

股票简称：苏泊尔 公告编号：

2011-015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举行

2010

年年度报告

网上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

准确
、

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本公司

"

或

"

苏泊尔

"

）将于

2011

年

4

月

14

日（星期

四） 下午

15:00-17:00

在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上平台举行

2010

年年度报告网上说明会，本

次说明会将采用网络远程方式举行， 投资者可登陆投资者互动平台：

http://irm.p5w.net

参与本次说明

会。

出席本次说明会的人员有：公司董事长苏显泽先生、独立董事王平心教授、总经理戴怀宗先生、

财务总监徐波先生、董事会秘书叶继德先生。

欢迎广大投资者积极参与。

特此公告。

浙江苏泊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四月十二日

证券代码：

002216

证券简称：三全食品 公告编号：

2011-014

郑州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

郑州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通知于

2011

年

3

月

31

日

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于

2011

年

4

月

11

日在郑州市召开。会议应到监事

3

人，实到监事

3

人。会议由全体

监事一致同意推举的监事张宁鹤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并通过了

以下议案：

以三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选举张宁鹤先生为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余任监事会主席，任期至第四届监事会届满。

特此公告。

郑州三全食品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1

年

4

月

13

日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工商银行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

"

工商银行

"

）签署的代销协议。 自

2011

年

4

月

18

日起，工商银行开始代理销售中邮中小盘灵活配置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590006

）。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55

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55

号

法定代表人：姜建清

客户服务电话：

95588

网址：

www.icbc.com.cn

欢迎广大投资者到工商银行各营业网点办理本基金开户、认购等业务。

2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邮基金客服电话：

010-58511618

400-880-1618

（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均可拨打）

网站：

www.postfund.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邮创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4

月

13

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增加兴业银行为易方达黄金

主题证券投资基金（

LOF

）

场外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兴业

银行

"

）签署的代销协议，本公司自

2011

年

4

月

13

日起增加兴业银行为易方达黄金主题证券投资基金

（

LOF

）（以下简称

"

本基金

"

）的场外代销机构。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

兴业银行

注册地址：福州市湖东路

154

号中山大厦

法定代表人：高建平

联系人：梁曦

联系电话：

021-52629999

客户服务电话：

95561

或拨打当地咨询电话

网址：

www.cib.com.cn

兴业银行在以下主要地区各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本基金的开户和认购等业务：

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南京、杭州、天津、沈阳、郑州、济南、重庆、武汉、成都、西安、福州、厦门、

太原、昆明、长沙、宁波、温州、义乌、台州、东莞、佛山、无锡、南昌、合肥、乌鲁木齐、大连、青岛、南宁、

哈尔滨、石家庄、呼和浩特、长春等。

2．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400-881-8088

网址：

www.efunds.com.cn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敬

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4

月

13

日

股票代码：

000030

、

200030

股票简称：

*ST

盛润

A

、

*ST

盛润

B

公告编号

: 2011-010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执行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

"

深圳中院

"

）于

2010

年

10

月

22

日作出的

(2010)

深中法民七重整字第

5-5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本公司的重整计划；终止本公司重整程序。（公告编号：

2010-058

号）。关

于本公司重整一案，已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

根据本公司重整计划，深圳市莱英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

"

莱英达集团

"

）作为本公司的控股股

东，为支持本公司的重整，无偿让渡其持有盛润股份股权的

40%

，共计

6,901.76

万股，用于清偿本公司的

债务；另外还需让渡其持有本公司股权的

37%

，共计

6,384.13

万股，由重组方有条件受让。除莱英达集团

外持有本公司超过

1

万股的股东其

1

万股以下

(

含

1

万股

)

的部分不需要让渡，超过

1

万股的部分无偿让渡

20%

，共计让渡

A

股

1,094.55

万股、

B

股

544.36

万股。综上，本公司股东合计让渡

7,996.31

万股

A

股用于清偿

本公司的债务；让渡

6,384.13

万股

A

股和

544.36

万股

B

股由重组方有条件受让，其条件包括但不限于重组

方受让该等股份后将其中的

544.36

万股

B

股以总价人民币

1

元的价格由本公司回购并注销。

2011

年

4

月

12

日，本公司收到了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深圳中院盛润

股份司法过户表》， 重整计划涉及的各股东让渡用于清偿债务的

7,496.31

万股

A

股已全部过户至各债权

人指定的证券帐户，重整计划涉及的各股东让渡用于清偿债务的

500

万股

A

股和用于由重组方有条件受

让的

6,384.13

万股

A

股已全部过户至盛润公司管理人开立的指定帐户（帐户名称：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破产企业财产处置专用帐户），重整计划涉及的各股东让渡用于由重组方有条件受让的

544.36

万

股

B

股已全部过户至盛润公司指定的帐户。

本公司将依据重整计划执行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东盛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002017

证券简称：东信和平 公告编号：

2011-14

东信和平智能卡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提案的情况，亦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东信和平智能卡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于

2011

年

4

月

12

日在珠海市南屏屏工中路

8

号公司

202

会议室召开，出席本次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10

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102,688,823

股

,

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51.72%

。本次大会由董事长周忠国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及公司聘请的

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以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议案的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对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提交的五项议案， 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

提交的一项议案进行逐项审议，表决情况如下：

1

、《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

102,688,823

股赞成，以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0

股反对

,0

股弃权，审议通过《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

102,688,823

股赞成，以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0

股反对

,0

股弃权，审议通过《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

102,688,823

股赞成，以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0

股反对

,0

股弃权，审议通过《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

、《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预案》

表决结果：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

102,688,823

股赞成，以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0

股反对

,0

股弃权，审议通过《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预案》。即：

经中准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中准审字〔

2011

〕第

5008

号审计报告确认，

2010

年母公司实现净利润

21,

992,756.58

元，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按

10%

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2,199,275.66

元后，加上母公司年初

未分配利润

141,663,910.32

元，减去报告期内已分配现金红利

59,568,751.20

元，实际可供股东分配的利

润为

101,888,640.04

元。为了回报股东，结合公司

2011

年运营发展对资金的需求，拟以

2010

年

12

月

31

日总

股本

198,562,504

股为基数，每

10

股派红利

3

元（含税）。上述方案拟分配现金红利共计

59,568,751.20

元，剩

余未分配利润滚存至下年度。

经中准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

2010

年末母公司资本公积金余额为

305,343,786.88

元， 拟以

2010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198,562,504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按每

10

股转增

1

股的比例转增股本。转增后，公司

总股本增加至

218,418,754

股。

5

、《

2010

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

102,688,823

股赞成，以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0

股反对

,0

股弃权，审议通过《

2010

年度报告及摘要》。

6

、《关于选举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

102,688,823

股赞成，以占出席本次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100%,0

股反对

,0

股弃权，选举杨雄先生任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上作述职报告。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全文于

2011

年

3

月

19

日刊登

在信息披露指定网站（

http://www.cninfo.com.cn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吕崇华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

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

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东信和平智能卡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浙江天册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

、

2010

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特此公告。

东信和平智能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一年四月十三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０７

证券简称：涪陵榨菜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０６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选举职工代表董事、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
、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本公司”或“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监事会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７

日届满，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由

１１

名董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

董事

１

名，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由

３

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监事

１

名，

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８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１１

：

００

点在公司大会议室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对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职工代表董事候选人和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进行推荐和选举。 本次会议由公司工会主

席向瑞玺先生主持，应到职工代表

８９

名，实到职工代表

７７

名。

本次会议以投票选举的方式进行表决，经与会职工代表认真审议， 毛翔先生以

７５

票高票当选为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肖大波先生以

７５

票高票当选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毛翔先

生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十名非职工代表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时即行使职

工代表董事职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关于“上市公司董事会中兼

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的规定。

肖大波先生与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两名股东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

时即行使职工代表监事职权，届时肖大波先生不再担任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符合《深圳证券交易

所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关于“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

数不得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的规定。

毛翔先生、肖大波先生简历见附件。

特此公告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

附件：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

职工代表董事候选人简历

毛翔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１９６４

年生，大学专科学历，注册会计师；曾两次荣获四川省

先进会计工作者称号；历任原涪陵市日化总公司财务科长、原涪陵市工业经济局计财科副科长、原涪陵

会计师事务所副主任会计师、主任会计师；

２０００

年加入本公司，曾任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兼财务管理部

经理。现任本公司一届董事会董事、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其本人持有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股票

８４６

，

２２７

股，与公司及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

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

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简历

肖大波先生，中国国籍，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１９６５

年生，大学本科学历；历任涪陵地区财政局科研室

副主任、区政府办公室二科科长；

１９９８

年加入本公司，一直担任副总经理。现任本公司一届董事会董事、

副总经理。其本人持有重庆市涪陵榨菜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８４６

，

２２７

股，与公司及公司的控股股东和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未受到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惩戒。

证券代码：

002372

证券简称：伟星新材 公告编号：

2011-017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及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
实

、

准确和完整
，

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无新增、变更及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情况

（

1

）会议召开时间：

2011

年

4

月

12

日（星期二）上午

10:00

。

（

2

）会议召开地点：临海市临海大道

1

号华侨大酒店二楼会议厅。

（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方式。

（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

5

）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金红阳先生。

（

6

）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

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

、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7

人， 代表公司股份

190,000,500

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4.98%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王永康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

、本次会议的议案采取现场记名投票方式进行表决。

2

、大会按照会议议程逐项审议了各项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

1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参加本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股份数为

190,000,500

股，其中同意票

190,000,5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

2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参加本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股份数为

190,000,500

股，其中同意票

190,000,5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

3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年度财务决算方案》。

参加本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股份数为

190,000,500

股，其中同意票

190,000,5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

4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参加本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股份数为

190,000,500

股，其中同意票

190,000,5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

5

）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预案》。

参加本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股份数为

190,000,500

股，其中同意票

190,000,5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

6

）审议通过了《公司

2010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参加本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股份数为

190,000,500

股，其中同意票

190,000,5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

7

）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担任公司审计机构的议案》。

参加本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股份数为

190,000,500

股，其中同意票

190,000,5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

8

）审议通过了《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并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参加本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股份数为

190,000,500

股，其中同意票

190,000,5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该项议案获得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

以上通过。

（

9

）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参加本议案表决的股东代表股份数为

190,000,500

股，其中同意票

190,000,500

股，占出席本次会议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上，公司独立董事孙维林先生、郑丽君女士、毛美英女士作了

2010

年度述职报告。独立

董事分别就

2010

年各自出席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及投票情况、发表独立意见情况、对公司进行现场调查、

保护社会公众股股东合法权益方面所做的工作、 对公司的建议等情况进行了报告。《公司独立董事

2010

年度述职报告》于

2011

年

3

月

23

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王永康律师、蓝晓东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

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公司章程和《股东大会规则》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0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伟星新型建材股份有限公司

2011

年

4

月

13

日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开放式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与天相投资顾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天相投

顾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交通银行

"

）分别签署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自

2011

年

4

月

15

日

起，天相投顾、交通银行开始代理销售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诺德优选

30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

码

570007

）。具体业务安排如下：

一、自

2011

年

4

月

15

日起，天相投顾在北京、济南、太原、重庆、西安、大连、台州、杭州、天津、南宁等城

市的

12

个营业网点可以办理上述基金开户和认购业务。

天相投顾的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19

号富凯大厦

B

座

701

邮编：

100032

办公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

5

号新盛大厦

B

座

4

层 邮编：

100140

法定代表人：林义相

联系人：林爽

联系电话：

010-66045608

客服电话：

010-66045678

传真：

010-66045500

天相投顾网址：

http://www.txsec.com

天相基金网网址：

https://jijin.txsec.com

二、自

2011

年

4

月

15

日起，投资者可通过交通银行的近

3000

个网点以及交通银行网上银行办理上述

基金开户和认购业务。

交通银行的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188

号

法定代表人：胡怀邦

电话：（

021

）

58781234

传真：（

021

）

58408483

联系人：曹榕

客户服务电话：

95559

网址：

www.bankcomm.com

三、请投资者投资基金之前仔细阅读发布在本公司网站及指定媒体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基金

份额发售公告。投资者欲了解详情可致电本公司客服热线：

400-888-0009

、

021-68604888

，或登录本公

司网站：

www.nuodefund.com

。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1

年

4

月

13

日

股票简称：国风塑业 股票代码：

000859

编号：

2011－011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4

月

12

日上午

10

：

00

；

2

、召开地点：公司三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4

、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赵文武先生；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

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及代理人

6

人， 代表股份

139,593,284

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33.20%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逐项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国风塑业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

、表决情况：同意

139,593,284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二）《国风塑业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1

、表决情况：同意

139,593,284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三）《国风塑业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1

、表决情况：同意

139,593,284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四）《国风塑业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为兼顾公司发展和股东利益，公司

201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

2010

年年末总股本

42

，

048

万股为基

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0.50

元现金红利（含税），派发现金红利总额为

21,024,000.00

元，结余的

156,

761,617.41

元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本年度公司不进行公积金转增股本。

1

、表决情况：同意

139,593,284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五）《国风塑业

2010

年度报告及摘要》

1

、表决情况：同意

139,593,284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六）《关于续聘

2011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1

、表决情况：同意

139,593,284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

0

股，占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

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与会股东表决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

、律师事务所名称：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

2

、律师姓名：卢贤榕、徐兵；

天禾律师认为，国风塑业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本次会议

的提案、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和《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会议所审议通过的决

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国风塑业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安徽天禾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国风塑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13

日

证券代码：

002353

证券简称：杰瑞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16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不存在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

重要提示

1

、本次股东大会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2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1

年

4

月

12

日上午

9:00

。

2

、召开地点：烟台市莱山区澳柯玛大街

7

号公司二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4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会议主持人：董事王继丽女士。

公司董事长孙伟杰先生、副董事长王坤晓先生因公务出差不能按期参加和主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全体

9

名董事中的

5

名董事共同推举董事王继丽女士主持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

6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和股东代理人

19

人，持有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71,442,399

股，占公司

股份总数的比例

62.22%

。

2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见证律师出席本次会议。

3

、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三、议案表决情况

大会经过讨论，采用记名逐项投票表决方式对各项议案进行了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

、审议并通过《

2010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71,442,39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2

、审议并通过《

201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71,442,39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3

、审议并通过《

201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71,442,39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4

、审议并通过《

2011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71,442,39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5

、审议并通过《

2010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71,442,39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6

、审议并通过《关于

2010

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71,442,39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7

、审议并通过《关于续聘公司

2011

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71,442,39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8

、审议并通过《关于

2011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联股东孙伟杰先生、王坤晓先生回避表决，其持有的股份数不计入本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数，本

议案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20,351,699

股，占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后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

；

反对票

0

股

,

占关联股东回避表决后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18,700

股，占关联股东回

避表决后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

。

9

、审议并通过《关于

2011

年度董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71,442,39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10

、审议并通过《关于

2011

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71,442,39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11

、审议并通过《提请股东大会授权总经理王继丽和财务总监吕燕玲办理日常经营借款和日常经营

贸易融资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71,442,39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12

、审议并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71,442,39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占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弃权票

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贺秋平律师、李佳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认为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规定；出席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

2010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关于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烟台杰瑞石油服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4

月

12

日

§１

重要提示

１．１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１．２

公司第一季度财务报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１．３

公司负责人邢雁、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刘晓珊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吴建林声明：保

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告的真实、完整。

§２

公司基本情况

２．１

主要会计数据及财务指标

单位：元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期

末增减（

％

）

总资产（元）

９１３

，

９４１

，

２３３．１４ ８９４

，

６８２

，

８８５．１４ ２．１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或

股东权益）（元）

８４０

，

８０７

，

１２８．９０ ８２６

，

０２６

，

６９０．７７ １．７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元

／

股）

１１．８４ １１．６３ １．８１％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４０７

，

３９４．８９ －１０３．５３％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

股）

－０．００５７ －１０２．９２％

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营业总收入（元）

６０

，

１６９

，

４６９．９６ ４４

，

４１７

，

５０７．５０ ３５．４６％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４

，

７８０

，

４３８．１３ ９

，

８０２

，

５４４．１３ ５０．７８％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０８１ ０．１８０９ １５．０４％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２０８１ ０．１８０９ １５．０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１．７７％ １．７１％ ０．０６％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加权平均净资

产收益率（

％

）

１．７７％ １．６２％ ０．１５％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金额 附注（如适用）

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

３６０．００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５

，

８００．００

合计

６

，

１６０．００ －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６

，

３９５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全称）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量 种类

富华远东有限公司

１３

，

２６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

，

６１０

，

５９７

人民币普通股

武汉新华运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福州实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２

，

１０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工商银行

－

广发策略优选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６５８

，

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海富通强化回报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６００

，

５８０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银行

－

海富通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３６７

，

６３４

人民币普通股

中国建设银行

－

海富通领先成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２７５

，

２９６

人民币普通股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七组合

１９９

，

９２９

人民币普通股

支燕琴

１９０

，

１１８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３

限售股份变动情况表

单位：股

股东名称 期初限售股数

本期解除限售

股数

本期增加限售

股数

期末限售股数 限售原因 解除限售日期

襄樊新仪元半

导体有限责任

公司

３５

，

２８０

，

０００ ０ ０ ３５

，

２８０

，

０００

ＩＰＯ

前发行的股

份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２０

日

富华远东有限

公司

１３

，

２６０

，

０００ １３

，

２６０

，

０００ ０ ０

ＩＰＯ

前发行的股

份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

武汉新华运资

产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４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ＩＰＯ

前发行的股

份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

福州实盛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２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２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０ ０

ＩＰＯ

前发行的股

份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

合计

５３

，

０４０

，

０００ １７

，

７６０

，

０００ ０ ３５

，

２８０

，

０００ － －

§３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３．１

公司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大幅度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１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及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减少的原因：原材料价格上涨；预付材料款

增加。

２

、营业总收入增加的主要原因：市场需求增长；产能持续提升；产品结构优化。

３

、归属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加的主要原因：销售收入增长；利息收入增加。

３．２

业务回顾和展望

２０１１

年第一季度，大功率半导体市场需求持续增长，公司早策划，早部署，早行动，改善管理，扩充产能，调整优化产

品结构，加大市场开发力度，实现了主营业务收入和利润的快速增长。第一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６０

，

１６９

，

４６９．９６

元，同

比增长

３５．４６％

；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

１４

，

７８０

，

４３８．１３

万元，同比增长

５０．７８％

。

２０１１

年公司将抓住电力电子应

用领域蓬勃发展的良好机遇，加快建设和实施募投项目，力求尽快达产；改善生产管理和质量控制，稳定提升产品品质

和良品率；加快新产品开发，进一步提升公司在大功率半导体领域的竞争优势；开发更多国内外重点高端客户，促进销

售收入快速增长；广纳贤才，支撑公司快速发展；不断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和内控制度，规范公司经营管理，保障公司健

康发展。

§４

重要事项

４．１

公司、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事项履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公司股东、公司实际控制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联方在报告期内发生或持续到报

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一）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襄樊新仪元半导体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邢雁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６

日分别做出《关

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书》。报告期内，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信守承诺，没有发生与公司同业竞争

的行为。

（二）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襄樊新仪元半导体有限责任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邢雁、公司股东富华远东有限公司、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邢雁、王立典、颜家圣、刘晓珊、陈崇林、黄兆辉、吴拥军、肖向锋、余

岳辉、林钟高、贾华芳、林庆发、徐遵立、张永、康进）于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２６

日分别做出《关于规范关联交易的承诺

书》。报告期内，上述股东和人员信守承诺，没有违背承诺的行为。

（三）股份锁定的承诺

１

、公司控股股东襄樊新仪元半导体有限责任公司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本公司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

行人回购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２

、公司股东富华远东有限公司、武汉新华运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福州实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承

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 本公司不转让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

份。”

３

、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邢雁、王立典、颜家圣、刘晓珊、陈崇林、黄兆辉、吴拥军、肖向

锋、余岳辉、林钟高、贾华芳、林庆发、徐遵立、张永、康进）分别出具承诺，就股份转让限制及股权锁定事项

作出如下承诺：“在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

１

）如实并及时申报本人直接或间接

持有发行人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２

）每年转让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分别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

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２５％

；（

３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

人股份；（

４

）在离职后

６

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４

、作为襄樊新仪元半导体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公司董事长、实际控制人邢雁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

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

发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份。”

５

、作为襄樊新仪元半导体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公司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颜家圣、刘晓珊、陈崇

林、吴拥军、康进、林庆发和徐遵立分别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

他人管理本人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持有的新仪元公司的股权。”

６

、 作为富华远东有限公司股东的董事王立典和黄兆辉一致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

内， 本人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持有的富华远东有限公司的股

权。”

７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关联方（除上述已作出承诺的襄樊新仪元半导体有限责任公司

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骆宗明、张军和张桥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本人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持有的新仪元公司的股权。”

８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追加承诺：“本人若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

日起六个月内（含第六个月）申报离职，将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八个月（含第十八个月）内不转让本人直接

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本人若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第七个月至第十二个月（含第七个月、第十二

个月）之间申报离职，将自申报离职之日起十二个月内（含第十二个月）不转让本人直接持有的本公司股

份。因上市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本人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本人仍遵守前款承诺。”

报告期内，上述股东和人员均遵守了所做的承诺。

（四）其他承诺

１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公司控股股东襄樊新仪元半导体有限责任公司出具承诺函，承诺襄樊新仪元半导体

有限责任公司将：“无条件全额承担经有关政府部门或司法机关认定的需由本发行人补缴的全部社会保

险费、滞纳金、罚款或赔偿款项，全额承担被任何相关方以任何方式要求的社会保险费或赔偿款项，以及

因上述事项而产生的由发行人支付的或应由发行人支付的所有相关费用。”

２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公司控股股东襄樊新仪元半导体有限责任公司出具承诺函，襄樊新仪元半导体有限

责任公司承诺将：“无条件全额承担经有关政府部门或司法机关认定要求发行人补缴的全部住房公积金、

罚款以及赔偿款项，全额承担被任何相关方以任何方式要求的住房公积金和赔偿款项，以及由上述事项

产生的发行人支付的或应由发行人支付的所有相关费用。”

３

、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公司控股股东襄樊新仪元半导体有限责任公司和外资股东富华远东有限公司作出承

诺：“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如因外资持股比例降低的原因而导致发行人需依法补缴已免

征、减征税款的，则该等补缴税款由襄樊新仪元半导体有限责任公司和富华远东有限公司按

７５％

和

２５％

的

比例分别承担，襄樊新仪元半导体有限责任公司和富华远东有限公司相互为对方对发行人的该等给付义

务承担连带保证责任。”

报告期内，上述股东均遵守了所做的承诺。

４．２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５８

，

８０５．３０

本季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２

，

７５３．１５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０．００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０．００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７

，

５４２．２３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０．００％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

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

部分变

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

１

）

本季度投

入金额

截至期

末累计

投入金

额（

２

）

截至期

末投资

进度（

％

）

（

３

）

＝

（

２

）

／

（

１

）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季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

达到

预计

效益

项目可

行性是

否发生

重大变

化

承诺投资项目

１２５

万只大功率半导

体器件技术升级及

改扩建

否

２６

，

５００．００ ２６

，

５００．００ ２

，

７５３．１５ ７

，

５４２．２３ ２８．４６％

２０１３

年

０１

月

２０

日

６７１．９０

是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２６

，

５００．００ ２６

，

５００．００ ２

，

７５３．１５ ７

，

５４２．２３ － － ６７１．９０ － －

超募资金投向

归还银行贷款（如

有）

－ － － － －

补充流动资金（如

有）

－ － － － －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０．００ － － ０．００ － －

合计

－ ２６

，

５００．００ ２６

，

５００．００ ２

，

７５３．１５ ７

，

５４２．２３ － － ６７１．９０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

预计收益的情况和

原因（分具体项目）

不适用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

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

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适用

截止报告期末，公司超募资金目前尚未使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不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先期投入及置换情

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情

况

不适用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

资金结余的金额及

原因

适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在实施过程中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

金用途及去向

专户存储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

露中存在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本公司已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的存放和使用情况

４．３

报告期内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

２１

日，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公司总股份

７

，

１０４

万股为基数，拟向全体股东按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６

元（含税），共计派发

４

，

２６２．４０

万元，剩

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合计转增

７

，

１０４

万股。以上分配方案经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尚未实施。

４．４

预测年初至下一报告期期末的累计净利润可能为亏损、 实现扭亏为盈或者与上年同期相比发生

大幅度变动的警示及原因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４．５

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向控股股东或其关联方提供资金、违反规定程序对外提供担保的涉及金额万元。

４．６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４．７

按深交所相关指引规定应披露的报告期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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